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依據「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。
二、甄選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1名(該員係代理校護產假期間之職務)。

三、工作地點：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（屏東市中山路41號）
四、資格條件：
(一) 專科以上畢業或高中以上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2 年以上經驗。
(二) 具護理師或護士證照。
(三)負責盡職、品行端正無不良犯罪紀錄及嗜好、具服務熱忱及協調溝通能力、；注重行政倫理，能配合校務需要調整工作者。

(四)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、第28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、33條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、護理人員法第6條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之一者。
五、擔任工作內容：

（1） 本校健康中心行政事務。
（2） 聯繫與衛教家長關於學童接種或傷病情形與處理。

（3） 健康輔導與健康促進。

（4） 按時呈交教育局所規定之相關統計報表。
（5） 臨時交辦事務。

六、工作時間：比照本校教職員工上、下班時間，並配合學生上、放學時間及相關差勤規定。
七、僱用期間：

（一）113年08月20日起至114 年01月21日止。
（二）錄取人員聘僱期間如聘僱原因消失(請假人銷假上班)、或經評定表現不佳時，應無條件離職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八、薪資待遇：具護理師證照為約僱五等280薪點，折合新台幣每月37,800元(280x 135=37,800)。具護士證照約僱四等250薪點僱用(250X135=33,750)。
九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3年08月16日16點30分前，親自至本校總務處報名。（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41號，電話：08-7322306轉13）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十、甄選方式：
口試：依工作理念、服務抱負、經驗能力、儀容舉止、表達能力等項評定

績（時間約為10分鐘）。
十一、甄試日期：113年08月19日09點30分起，應試人員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於09點時15分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未到者取消甄試資格。

十二、報名繳驗表件：（請用A4紙張影印）

(一)甄選報名表。

 (二)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

(三)新式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(請用A4紙張影印於同一面)。
(四)相關證照(如職登證明或各類檢定證書)。

(五)身心障礙手冊(無者免繳)

      (六)切結書。
十三、錄取：錄取人員於考試當天12:00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(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a/trps.ptc.edu.tw/2016-05-24-we/)，錄取人員應於113年08月19日16時前攜帶相關證件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，逾時者視同放棄，得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
十四、附則：

（一）應試人員資格、條件、能力不符本校需求者，本校可斟酌情況錄取從缺，並重新辦理甄選。
（二） 本案錄取報到人員，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，取消甄選資格；如經錄取，取消錄取資格，並負民事、刑事等相關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（三）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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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切      結    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參加  貴校所辦理之約僱職務代理人甄選，若有下列情形發生時，願無異議同意註銷錄取資格，已報到者應即離職，並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特此切結。

一、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。
二、有不良犯罪紀錄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此致

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  訊  處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

